


   《民法典》共7编、1260条
      总则、物权、合同、人格权、婚姻家庭、继承、侵权责任，附则。

     第五编“婚姻家庭”共5章、79条
       以现行婚姻法、收养法为基础，在坚持婚姻自由、一夫一妻、男女
平等等基本原则的前提下，结合社会发展需要，修改完善了部分规定，
并增加了新的规定。



新中国婚姻法律制度演变
1950年《婚姻法》，破除封建，推行婚姻自由
1980年《婚姻法》，计划生育、法定婚龄、感情破裂
2001年《婚姻法修正案》，夫妻忠实、过错赔偿、无效婚姻
2020年《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立法司法经验集大成







      《婚姻法修正案》第十七条 
        夫妻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下列财产，
归夫妻共同所有： 
     （一）工资、奖金；
     （二）生产、经营的收益；
     （三）知识产权的收益；
     （四）继承或赠与所得的财产，但本法第十
八条第三项规定的除外； 
     （五）其他应当归共同所有的财产

     《民法典》第一千零六十二条 
       夫妻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下列财产，
为夫妻的共同财产，归夫妻共同所有：
     （一）工资、奖金、劳务报酬；
     （二）生产、经营、投资的收益；
     （三）知识产权的收益；
     （四）继承或者受赠的财产，但是本法第一千
零六十三条第三项规定的除外；
     （五）其他应当归共同所有的财产。
        （亮点：扩大范围，整合解释二11条，个人财产注意）



         2013年8月，小明与小红登记结婚,婚后未生育子女。
         婚姻期间：
         小明卖自己婚前一套房，拿卖房所得50万又在雨花区购得一套房，登记自己名下。
         小红用自己婚前存款10万，对该房进行了装修。
         装修期间，小红通过做微商面膜生意获得积蓄3万元，购置了家具家电。
         2016年6月，小明将房子以103万元(含家具家电3万元)的价格卖给他人。
         2019年10月，因双方夫妻感情破裂，小红诉至法院离婚。
         庭审中，双方就上述房屋及其转卖增值部分、装修、家具家电权益归属产生争议。
         问：雨花区房屋、转卖增值部分、装修、家具家电，属于共有？独有？
         答：三看！一看权利表征、二看时间节点、三看价值来源！！！三个难点！！！

案例一



       难点一  收益、增值、孳息等词如何区分？

       思路：所得 > 收益 > 生产、经营、投资、孳息、增值
     “夫妻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

     《解释三》第五条  夫妻一方个人财产在婚后产生的收益，除孳息和自然增值外，应认定为夫妻共同财产。

       难点二  个人财产婚后收益、孳息、自然增值的内涵与外延？

       思路： 一般➕例外
         区分：劳务性、投机性、风险性 vs 自然性、自发性、稳定性



     难点三  特殊情形下无法区分个人或共同所有，怎么处理？ 

      思路：婚后所得共同制  vs 婚后劳动所得共同制
      依据《最高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处理财产分割问题的若干具体
意见》第7条：对个人财产还是夫妻共同财产难以确定的，主张权利的一方
有责任举证。当事人举不出有力证据，人民法院又无法查实的，按夫妻共
同财产处理。



家事律师必备素质之一：
   
             多维的知识结构（工具、部门法）

         





讨论2：夫妻共同债务认定规则

    《婚姻法》第41条
      离婚时，原为夫妻共同生活所负的债
务，应当共同偿还······
  
    《婚姻法司法解释二》第24条
      债权人就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
以个人名义所负债务主张权利的，应当按
夫妻共同债务处理······

    《民法典》第1064条
      夫妻双方共同签字或者夫妻一方事后追认等共
同意思表示所负的债务，以及夫妻一方在婚姻关
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
的债务，属于夫妻共同债务。
      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超出
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不属于夫妻共同
债务；但是，债权人能够证明该债务用于夫妻共
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或者基于夫要双方共同意
思表示的除外。
  （两个变化：共债认定细化、债权人注意义务变化）



               给客户讲课可以引用通俗段子：

夫妻共同签字 = 共同还债

妻子事后同意 = 共同还债
妻子借钱买菜 = 共同还债
丈夫借钱经商 = 未必共同



      小明与小红到法院打离婚官司。
      小明向法庭提交了2张借条和银行流水，证明婚姻期间负债200万，小
红作为妻子应当跟他平均承担。小红称对此全然不知，自己没有签字也没
见过钱。
      小红向法庭提交了1张汇款单，显示小红的父亲向小红汇过200万，而
这200万正好用于婚后首付购置房屋。如果小明要求分割房产，则必须共
同承担这笔债务。小明表示，该200万小红父亲当初并没有说是借的，而
且也没有借条，按照习俗应当属于陪嫁或赠与。
      问：两笔200万属于夫妻共同债务吗？？？

案例二



      难点一  夫妻共债案件法院审查步骤

       思路1：先审查是否有债，即看资金、意思（亲属）、侵权、担保等

       思路2：后审查是否共债，即看以下2项：
       合意（明/默示，抵押、供卡、知情不代表追认）
       家庭日常生活需要（综合认定、累积效应、超出后举证倒置）。其中，
明显不合理开支（挥霍、出轨）、非法债务（为家庭？）、约定个人等债务
不属于夫妻共同债务。
      第一个200万，结论？？？



      “共同生活”思路：共同生活 > 家庭日常生活，如资产购置、休闲旅
游、教育培训、重大医疗服务、子女出国、私立教育、赡养老人等。
      注意两种特殊情形，婚前负债 vs 部分用于共同生活情形。
     “共同生产经营”思路：把握两个方面。
      其一，经营合意及共同参与，收益用途不考虑（不同关系，不盈利？）；
       其二，款项须专用。

       难点二  “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怎么理解？



      问题一  非举债配偶一方的举证问题。
      思路：居委会证明、租房协议、家庭支出凭据、聊天记录、非举债配
偶一方稳定收入证明等。应注意，如分居非因夫妻感情不和，而系为逼债
而为之，则仍应认定共同债务。

      问题二  父母对子女出资行为认定问题（案例中第二个200万）。
      思路：实务争议较大！为什么？
      有流水无借据、习俗文化制约、立场利益不同   

      难点三  婚姻不安宁情形下债务问题



      《婚姻法司法解释二》第二十二条
       当事人结婚后，父母为双方购置房屋出资的，该出资应当认定为对夫
妻双方的赠与，但父母明确表示赠与一方的除外。
    
      注意区别《婚姻法司法解释三》第七条
      婚后由一方父母出资为子女购买的不动产，产权登记在出资人子女名
下的，可按照婚姻法第十八条第(三)项的规定，视为只对自己子女一方的
赠与，该不动产应认定为夫妻一方的个人财产。
      （子女离婚或不孝，父母多半遭殃，法律到底是尊重习俗还是提倡子女自立？）

小明认为是赠与而非借贷，理由如下：





     附加讨论：
           启动另案债务诉讼，或可有效牵制离婚诉讼



家事律师必备素质之二：

       扎实的专业基础（案例、规律）

         





    讨论3：离婚冷静期

    《婚姻法》第三十一条 
     男女双方自愿离婚的，准予离婚。
双方必须到婚姻登记机关申请离婚。
婚姻登记机关查明双方确实是自愿
并对子女和财产问题已有适当处理
时，发给离婚证。
1.拿离婚证的时间成本

    旧法：当天

    新法：第31天到第60天之间

2.离婚协议要求前后不同

    《民法典》第一千零七十六条  
    夫妻双方自愿离婚的，应当签订书面离婚
协议，并亲自到婚姻登记机关申请离婚登记。
    离婚协议应当载明双方自愿离婚的意思表
示和对子女抚养、财产以及债务处理等事项
协商一致的意见。
    第一千零七十七条  
    自婚姻登记机关收到离婚登记申请之日起
三十日内，任何一方不愿意离婚的，可以向
婚姻登记机关撤回离婚登记申请。 
     前款规定期限届满后三十日内，双方应
当亲自到婚姻登记机关申请发给离婚证；未
申请的，视为撤回离婚登记申请。



    难点一  离婚冷静期制度设计的出发点在哪里？

    思路：可以有效避免夫妻间冲动离婚、轻率离婚，有利
于引导当事人理性对待婚姻，谨慎行使权利，同时对保护
家庭关系、维护家庭稳定也起到了重要的缓冲作用。



  案例三  

      小明与小红恋爱多年后步入婚姻殿堂，刚结婚不久，小红发现小明
喜欢熬夜打游戏，对她的关心也有所减少。小明辩解说自己对小红的爱
并没有减退，打游戏只是业余消遣，自己以后一定会改。一天，小红下
班回家看见小明又在打游戏，一气之下回到了娘家。
      经过几番热吵和冷战，最终双方同意协议离婚，准备好了离婚协议
后一同到了民政局申请离婚登记。
      问：《民法典》颁布前后，离婚程序有什么区别？



离婚程序区别：

旧法：协议、申请、发证
新发：协议、申请、等待、申请、发证
    



    《婚姻法》第三十二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调解无效的，应准予
离婚：
    （一）重婚或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的；
    （二）实施家庭暴力或虐待、遗弃家庭成
员的；
    （三）有赌博、吸毒等恶习屡教不改的；
    （四）因感情不和分居满二年的；
    （五）其他导致夫妻感情破裂的情形。
      一方被宣告失踪，另一方提出离婚诉讼
的，应准予离婚。

    《民法典》第一千零七十九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调解无效的，应当准予离
婚：
    （一）重婚或者与他人同居；
    （二）实施家庭暴力或者虐待、遗弃家庭成员；
    （三）有赌博、吸毒等恶习屡教不改；
    （四）因感情不和分居满二年；
    （五）其他导致夫妻感情破裂的情形。
      一方被宣告失踪，另一方提起离婚诉讼的，
应当准予离婚。
     经人民法院判决不准离婚后，双方又分居满一
年，一方再次提起离婚诉讼的，应当准予离婚。

        判离时间成本：旧法常见2-10个月，新法呢？

难点二  小明反悔，小红起诉，法院怎么判 ？



家事律师必备素质之三：

       精准的表达能力（家事案件性质、解答技巧、观点突出）

         





讨论4：新增离婚时照顾无过错方权益

    《婚姻法》第三十九条 
      离婚时，夫妻的共同财产由双方协议处理；
协议不成时，由人民法院根据财产的具体情况，
照顾子女和女方权益的原则判决。 
     第四十六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导致离婚的，无过错方有
权请求损害赔偿：（一）重婚的；（二）有配
偶者与他人同居的；（三）实施家庭暴力的；
（四）虐待、遗弃家庭成员的。
  

    《民法典》第一千零八十七条  

      离婚时，夫妻的共同财产由双方协议处理；协
议不成的，由人民法院根据财产的具体情况，按
照照顾子女、女方和无过错方权益的原则判决。
     第一千零九十一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导致离婚的，无过错方有权
请求损害赔偿：（一）重婚；（二）与他人同居；
（三）实施家庭暴力；（四）虐待、遗弃家庭成
员；（五）有其他重大过错。

（两个变化：财产怎么分，哪些过错赔）



                难点一 《民法典》对于无过错方保护举措在哪里？

      思路：《婚姻法》第四十六条以列举的方式规定了四种无过错方请求赔偿
的情形，即重婚的，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的，实施家庭暴力的，虐待、遗弃家
庭成员的，但并未规定兜底条款。
      实践中，除了上述四种情形外，还存很多导致离婚的过错，例如婚外情、
一夜情、嫖娼、婚外生子、沉迷游戏、酗酒等等，这些行为对于无过错配偶一
方无疑都会产生极大心理伤害。因此民法典婚姻家庭编新增离婚损害赔偿兜底
条款，充分保护了无过错配偶方的权利，也为司法裁判提供了法律依据。
      此外，过错方的“违法成本”曾经只有损害赔偿金一项，今后可能同时面
临夫妻共同财产少分、不分，极端情况下净身出户均是有可能的。



                                                          案例四 

      小红与小明的离婚官司中，小红提出小明两大过错：
      其一，小明长年存在婚外情，经常在某手机软件上相约不同异性发生一夜情行为。
      其二，小明曾多次因酗酒对小红实施家庭暴力，导致小红身心均收到严重伤害。
      其后，小明与小红签署“忠诚协议”一份，即如小明如再出现上述过错，则小明
同意离婚时净身出户，名下房、车、款等均归小红个人所有。
      不久，小明过错再犯，小红一纸诉状告到法院，并主张：
      1.双方离婚；2.小明向其支付损害赔偿金10万元；3.小红主张小明净身出户。
       问1：一夜情、酗酒暴力，是否属于法律意义上的过错？（其他重大过错）
       问2：过错方少分、不分夫妻共同财产是否有法律依据？（新旧法衔接）
       问3：“忠诚协议”实务中是否能被支持？



难点二  暧昧不清的“忠诚协议”

问题1：有效还是无效？（道德~法律义务，意思表示真实且不违反禁止规定）
问题2：约定净身出户？（家事审判特殊性，衡平家庭各方利益）
问题3：不忠离婚补偿？（司法解释三第14条，协议成立不生效）
问题4：子女抚养问题？（未成年子女利益最大化为基准）
问题5：人身权利被限？（人身自由权、身体权、探望权等，无效）
怎么签？？?



家事律师必备素质之四：

       多元化代理思路（重在“解决问题”、跨界合作）

         





讨论5：未成年子女利益最大化

    《婚姻法》第三十六条 
      离婚后，哺乳期内的子女，以随
哺乳的母亲抚养为原则。哺乳期后
的子女，如双方因抚养问题发生争
执不能达成协议时，由人民法院根
据子女的权益和双方的具体情况判
决。
  

    《民法典》第一千零八十四条  

      离婚后，不满两周岁的子女，以由
母亲直接抚养为原则。已满两周岁的
子女，父母双方对抚养问题协议不成
的，由人民法院根据双方的具体情况，
按照最有利于未成年子女的原则判决。
子女已满八周岁的，应当尊重其真实
意愿。

         未成年子女中心主义
    
      离婚当事人中心主义 



      2013年1月4日，小明与小红登记结婚 ; 2016年4月2日，小明与小红生育一子 ;
      2018年7月3日，小明与小红协议离婚
      离婚协议约定，离婚后儿子随小红生活，小明承担儿子生活费2000元/月，教
育费与医疗费由双方共同承担，直至儿子大学毕业。离婚之后不久，一家三口仍
住一起，后因琐事争执，小红带儿子开始回广州娘家生活，双方因此矛盾升级。
      2020年3月，小明驱车前往小红娘家处，强行将儿子从广州带回湖南，并提前
办理入园手续，拒绝小红以任何形式见到儿子。
      小红诉至法院维权，而小明提起反诉要求变更抚养关系。
      问1：离婚协议书是唯一确定子女抚养关系的原因吗？
      问2：作为小明的律师可以从哪些角度思考？
      问3：涉及子女抚养的案件律师可做些什么？

 案例五



难点一  离婚协议书是唯一确定子女抚养关系的原因吗？      
思路1：协议离婚，是；诉讼离婚，未必；
思路2：诉讼离婚并未赋予协议优先，此区别于财产分割；
思路3：民法典突出“最有利于未成年子女”原则；
思路4：意愿、年龄、性别、正向因素、反向因素均为原因。    



      难点二  作为小明的律师可以从哪些角度考虑？

      思路1：能不能撤销？能否以欺诈胁迫等为由？

      《婚姻法司法解释二》第九条，即“男女双方协议离婚后一年内就财产分

割问题反悔，请求变更或者撤销财产分割协议的，人民法院应当受理。人民法

院审理后，未发现订立财产分割协议时存在欺诈、胁迫等情形的，应当依法驳

回当事人的诉讼请求。”

      思路2：能不能变更抚养关系？以什么理由？（牢牢把握规定，附后）



16、一方要求变更子女抚养关系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予支持。
(1)与子女共同生活的一方因患严重疾病或因伤残无力继续抚养子女的；
(2)与子女共同生活的一方不尽抚养义务或有虐待子女行为，或其与子女
共同生活对子女身心健康确有不利影响的；
(3)十周岁以上未成年子女，愿随另一方生活，该方又有抚养能力的；
(4)有其他正当理由需要变更的。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处理子女抚养问题的若干具体意见》



难点三  涉及子女抚养的案件，律师可以作什么？

思路：摆正立场！
 



家事律师必备素质之五：

       全局化思维（家庭利益综合体、重视调解）

         



      结束语

    “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细胞，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不论
时代发生多大变化，不论生活格局发生多大变化，我们都
要重视家庭建设，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风”。
                                                                                    ----习近平

                                                                                      


